
莒县国税局改变用车方式倡节俭

外出3公里内首选公务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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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彭彦
伟 通讯员 徐衍鹏 ) 莒县国
税局从3月份开始集中购买一批

“公务自行车”，3公里范围内外出
办事，如果不是特殊天气，要求首
先选择“公务自行车”出行。

莒县国税局一负责人介绍，
该局平时巡查任务重，经常出现
车不够用的状况，像办公室、机关
党办等一些科室，每天都会有工
作人员外出活动。

“去附近的企业、部门单位
巡查或办理业务，近距离使用公
车，浪费资源不说，还有可能影
响紧急业务用车。”莒县国税局
一负责人说。据了解，莒县国税
局响应“美丽中国·国税先行”的
号召，为了节能减排，绿色出行，
节约开支，购置了印有莒县国税
局字样的“公务自行车”，推行3

公里范围内外出办事使用“公务
自行车”。

为此，莒县国税局还制定了
《公务自行车使用管理办法》。公
车由驾驶员办公室统一管理，各
单位申请使用公车时，驾驶员管
理人员根据天气、距离等因素，县
城3公里以内非紧急事项，如取送
文件、县城区域内参加会议和短
距离办理公务等，优先使用公务
自行车，尽量减少汽车使用频率。
此举不但有效地降低了公务出行
的支出，也用实际行动将“节俭环
保”的理念进行到底。

据了解，首批购进的4辆自行
车已经全部投入使用，“利用率非
常高，基本每天都有人骑。”一工
作人员说，“这4辆自行车是我们
的一个试点，如果可行的话将在
全县各分局全部推开。”

“流动车管所”上门服务
为加强新增驾驶人的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意识，3月

20日上午，交警莒县大队车管所组织开展了“流动车管
所”上门服务工作。

此次上门服务共检验教练车30余辆。图为车管所民
警对驾校教练车进行检验。 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
员 卢绪言 李安双 摄影报道

清理垃圾保畅通
3月份以来，莒县公路局掀起了以“一保三清”为重

点的新一轮沿线路域环境整治高潮。
据统计，此次行动共清理和填埋各种生活垃圾、建

筑废料、秸秆等堆积物1600平方米，依法拆除了道路两
侧的违章建筑2处和非法广告牌158块，确保道路通畅。

本报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王佰阳 孙助勤 摄

男子酒驾撞自行车后逃逸
骑车人死亡，民警2个小时锁定嫌疑人

本报3月25日讯(记者 彭彦伟
通讯员 卢绪言 李安双) 莒县一
青年晚上喝完酒后开车，与一辆自行
车相撞后逃逸。骑自行车的人经医院
抢救无效死亡。办案民警通过群众提
供的信息，2个小时就锁定肇事司机。

3月23日20时许，交警莒县大队
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在莒县古城路
浮来春酒厂门口东路段，发生一起交
通肇事逃逸案，骑自行车的张某被送
往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接到报警后，值班民警迅速出
动，在对现场细致勘查后，民警发现
现场只有一滩血迹，并没有其他任何

肇事逃逸车辆散落物，且被撞自行车
也不在现场。

民警遂对周围群众进行走访，通
过走访，民警了解到肇事逃逸车辆与
自行车发生事故后，自行车一直悬挂
在逃逸车辆前挡风玻璃上，但逃逸车
辆号牌却没人看清。继续深入走访
后，有群众反映，曾看到一辆车身悬
挂自行车的车辆驶入城阳镇刘家菜
园村内，民警随即对该村进行巡查，2

个小时后，民警在该村一条胡同内发
现一辆自行车，附近有一辆前挡风玻
璃破损的黑色轿车，疑为逃逸车辆，
但驾驶员已不见踪影。

民警对该车依法扣留，通过网上
信息查询该车车主系莒县刘家菜园
村刘某，拨其电话处于关机状态。经
多方查询民警了解到其父亲电话，并
与对方取得了联系。迫于压力，刘某
于次日凌晨1时许在家人的陪同下投
案自首，并供认其违法行为。

经了解，事故嫌疑人刘某当晚与
朋友喝完酒后驱车回家，行驶到事故
地点时，在酒精的麻醉作用下，他并
未发现前方骑自行车的张某，才酿成
此次惨剧的发生。事发后刘某因慌乱
害怕驾车逃逸。目前，该肇事逃逸案
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出门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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